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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5_A4_96_E5_c46_78240.htm 问：外商投资企业设立

的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如何缴纳？ 答：国税发[1997]049号文明

确规定： 一、外商投资企业设在我国境内的从事产品生产、

商品贸易、服务等业务的分支机构，其生产经营所得应适用

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同类业务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，由

其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。 二、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

产产品及销售自产产品，不论是否通过设立销售机构进行销

售及销售机构核算方式如何，其生产销售自产产品的利润均

应按产品实际生产机构所在地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，由其

总机构汇总计算缴纳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